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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医职〔2021〕37 号 签发人：程文海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关于 2021 年高职
扩招专项行动招生自查情况的报告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

行动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的要求，我院积极开展 2021 年高职

扩招专项行动招生自查，全面核查招录各环节，现将自查情况报

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我院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

招专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9 号）、《广东省教育

厅等八部门（单位）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工作的通知》（粤

教职函〔2021〕28 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

招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粤教考函〔2021〕22 号）等文件

有关要求，我校制定了工作方案、编制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

学院 2021 年高职扩招招生简章”、制订了“录取实施办法”等，

认真组织报名、资格审核、考核测试、公示成绩、公平录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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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有序完成了 2021 年高职扩招招录工作。共录取了 660 人，

其中，社会人员学历提升录取了 642 人，现代学徒制录取了 18

人。各项工作均顺利进行。

二、基本情况

（一）学校高度重视，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我院为了确保扩

招的各项工作按照有关文件要求进行，专门成立了由校长、分管

校领导和校内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高职扩招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和完善高职扩招工作规章制度，坚持“集体议事、集体

决策”，科学、周密制定考核及录取办法，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确保高职扩招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实施。

（二）认真抓好报名各环节。我院根据教育部、广东省教育

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文件精神，认真制定招生简章，对招生专

业、计划及学费标准、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报名办法、考核、

录取、培养方式和毕业证书、入学及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工作日

程安排等进行明确说明和要求。学院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将招

生信息向社会推送，使高职扩招在社会上广泛知晓。

（三）严格抓好报考资格审核。我院认真做好考生报名工作、

招生办安排工作人员耐心细致解答考生报考各类问题。我院严格

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及我院招生简章相关规定做好 2021 年高职扩

招考生资格审核工作，安排专人审核考生材料，认真核对高职扩

招报考系统中的考生信息，确保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码、相片、

户籍、毕业中学名称等注册信息及基本信息与考生提供的相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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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一致。

（四）按高考要求抓好考核测试工作。我院严格按照文件要

求组织文化素质及职业技能测试。我院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组

织符合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动考试报名资格的考生开展考核

测试，认真严谨组织改卷评卷、成绩审核复核工作，按照要求于

10月13日-16日对考核成绩在学院官网、考生QQ群进行了公示。

（五）严格按照录取办法招生录取。我院坚持阳光招生，按

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分类择优录取，制定并经校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

动录取办法》，于考试前在学院官网向社会公布。按照省教育考

试院文件规定，我院 2021 年高职扩招录取考生综合（折合）成

绩均不低于 40 分，免试录取考生或单项免考考生均符合我校招

生简章公布的相关免考条件。我校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面向四

类人员（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专项

计划优先录取四类人员专项生源，根据我校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

录取。

（六）耐心解释解答考生疑问和问题。我们安排专人值班，

尤其是在考核成绩和录取名单公布后，针对未被录取考生打来的

咨询电话，我院招生办依据政策认真、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

做好沟通工作，化解考生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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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查，我院在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招生过程中“无违

规开班培训班”、“无违规收取考生费用”、“无违规承诺考生

先上车后买票”等违规招生行为。

三、下一步工作

（一）及时寄送录取通知书等录取材料，组织新生开学。

（二）高职扩招录取新生入学报到时，我院将按照《关于做

好 2021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报到工作的通知》（粤

招办普〔2021〕35 号）、《关于做好广东省 2021 年高职扩招专

项行动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粤招办普〔2021〕38 号）开展

录取新生资格复查工作，对考生报考时提交的所有证明材料进行

复核。对于通过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方式获取报考资格或录取资

格的考生，一律取消录取资格并报省招生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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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 日

（联系人：马正东，联系电话：18923089616）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 印发

校对： 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